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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 福 县 人 民 政 府
永政干〔2023〕7 号

关于周兴波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和区直、中直驻永各单位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周兴波同志任永福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主任，免去其永福县

水库和扶贫易地安置中心主任职务；

胡明海同志任永福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副主任，免去其永福

县水库和扶贫易地安置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梁在元同志的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。

永福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7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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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。

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桂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

工委、管委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7 日印发


